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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民 政 局 

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 

沪民养老发〔2021〕6 号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 

关于评选表彰第一届 

上海市“百佳养老护理员”的通知 

 

各区民政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各有关单位： 

在市委、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近年来，本市各级民政部门在

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，奋力谱写上海养老服

务事业新篇章。养老护理员作为养老服务体系中重要的一环，为服

务大局、服务民生、服务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。为树立典型、弘扬

先进，提高养老护理员队伍的职业荣誉感，市民政局、市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局决定联合开展第一届上海市“百佳养老护理员”评选表

彰活动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评选范围和表彰名额 

（一）评选范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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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本市养老服务机构、护理站中从事一线养老护理工作的养老

护理员。 

（二）评选名额 

1.表彰名额：上海市“百佳养老护理员”100 名。 

2.推荐名额：上海市“百佳养老护理员”推荐名额为表彰名额

的 120%，经差额评选，按程序确定最终表彰名单。 

二、评选条件 

（一）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

五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

针政策，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

政治坚定，工作务实。 

（二）遵纪守法，作风正派，廉洁奉公，本人近 5 年内无违法

违纪情况。 

（三）热爱养老护理工作，得到所在单位和服务对象的普遍认

可；责任感强，爱岗敬业，恪尽职守，脚踏实地，任劳任怨，在本

职岗位上作出显著成绩。 

（四）在本市养老服务机构、护理站中从事养老护理工作满 5

年（含）以上，目前仍在一线从事养老护理工作；具有养老护理员

国家职业技能五级/初级工及以上或原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资格初

级（五级）及以上（以上海市养老护理员信息系统中的数据为准）。 

（五）积极发挥业务骨干作用，具有熟练的护理操作技能和丰

富的专业知识储备，能力突出，勇于创新，善于发现和解决养老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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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工作中的新问题。 

（六）同等条件下，“中国技能大赛——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

能竞赛养老护理员职业竞赛”“上海市养老服务行业职业技能竞赛”

获奖者优先考虑。 

三、评选要求 

（一）坚持民主推荐，确保公平公正 

本次评选表彰活动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，严格履行民主

推荐程序，做到“两审两公示”。由所在单位组织民主推荐，拟推

荐对象须在所在单位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为 5 个工作日。各区民政

局负责对辖区内的申报进行初审、市养老服务发展中心负责对市属

养老服务机构的申报进行初审，确定初审推荐名单后报市评选表彰

工作领导小组；领导小组对推荐名单组织评审，并经市民政局党组

会审议后确定最终表彰名单；表彰名单将在上海民政、上海市养老

服务平台、上海老年报等媒体平台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为 5 个工作

日。 

（二）严格评选标准，突出实际业绩 

根据工作性质和岗位特点，坚持以政治表现、工作业绩、贡献

大小等作为衡量标准，好中选优。推荐对象不仅要有突出事迹，而

且要具有一定的时代性、先进性和代表性。对在抗击新冠疫情期间

坚守岗位，在确保工作稳定有序和服务对象生命安全方面有突出表

现者予以倾斜。 

注重诚信审核。对推荐对象通过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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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进行诚信核查。推荐对象凡存在弄虚作假、隐匿或谎报身份等违

背诚信行为被查实的，实行一票否决，取消推荐资格。 

（三）严格评选纪律，确保评选质量 

对未严格按照评选条件和规定程序推荐的单位和个人，经查实

后撤销其评选资格，并取消该单位参加下一届推荐评选的资格。对

于在推荐评选工作中有严重失职渎职、弄虚作假、借机谋取私利、

收受贿赂等违法违纪行为的单位和人员，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。 

四、评选程序 

（一）申报。由参选人所在单位组织民主推荐，推荐人数一般

不超过 2 人。单位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审定推荐名单，拟推荐对象须

在所在单位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为 5 个工作日；按要求填写《上海

市百佳养老护理员推荐审批表》（附件 2），撰写先进事迹材料。

《审批表》内容要填报详实，单位审核后加盖公章；先进事迹材料

要反映工作实绩，重点突出，内容详实，表述准确，文字简练，字

数一般不超过 2000 字。如获得相应荣誉，应附上有关证书、奖状复

印件；如有证明服务对象满意程度的文字材料也可附上。 

《审批表》和先进事迹材料统一使用 A4 纸打印（同时报送电

子版）一式三份，先进个人须同时附本人近期 2 寸半身彩照 3 张，

同时按要求填写《先进个人征求意见表》（附件 3），于 2021 年 3

月 15 日前报各区民政局、市属机构报市养老服务发展中心。 

（二）推荐。各区民政局和市养老服务发展中心审核筛选确定

初审推荐名单，于 2021 年 3 月 22 日前报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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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室。 

（三）评选。组建由相关行业管理部门、专家、人大代表、政

协委员、新闻媒体等多方参与的评委会，由评委会对推荐候选人进

行评选，同时组织开展公众投票。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汇

总评委会打分情况和公众投票情况综合确定 100 名表彰建议名单，

于 2021 年 4 月上旬报领导小组审议，并报市民政局党组会审定最终

表彰名单。 

（四）公示。评选结果在上海民政、上海市养老服务平台、上

海老年报等媒体平台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为 5 个工作日。 

五、表彰奖励办法 

市民政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择时对评选出的上海市“百

佳养老护理员”进行表彰，并颁发奖牌和证书。 

六、组织领导 

市民政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联合成立上海市“百佳养老

护理员”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（简称“领导小组”），负责评选

表彰的组织领导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上海市养老服

务发展中心，负责评选表彰的具体工作（附件 1）。 

联系人：葛老师      联系电话：63691371 

 

附件：1.第一届上海市“百佳养老护理员”评选表彰工作领导

小组及办公室成员名单 

2.上海市百佳养老护理员推荐审批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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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先进个人征求意见表 

 

（此文公开发布） 

 

上 海 市 民 政 局        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2 月 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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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上海市“百佳养老护理员”评选表彰工作 

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成员名单 

 

领导小组成员： 

组长：蒋  蕊   市民政局副局长 

      费予清  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

成员：章淑萍   市民政局组织人事处处长（二级巡视员） 

      陈跃斌   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处长（二级巡视员） 

      葛列英  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事业单位工资管理处

（评选表彰处）处长 

      刘占一   市民政局工会副主席（主持工作） 

      张临俊   上海市养老服务发展中心主任 

      曹  奕   上海市民政传媒中心（上海老年报社）主任 

办公室成员： 

主任：张临俊   上海市养老服务发展中心主任 

成员：朱  翊   市民政局组织人事处二级调研员 

      刘慧娟   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 

      董芳萌  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事业单位工资管理处 

（评选表彰处）副处长 

刘占一   市民政局工会副主席（主持工作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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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汝琴   上海市民政传媒中心（上海老年报社）副主任 

      鲁  洪  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事业单位工资管理处 

（评选表彰处）二级主任科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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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 

第一届上海市百佳养老护理员 
 

推荐审批表 

 

 

 

 

 

 

姓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工作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推荐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填报时间：2021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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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 表 说 明 

 

一、本表是上海市第一届“百佳养老护理员”推荐审批表； 

二、本表用打印方式填写，不得更改格式，使用仿宋_GB2312

小四号字，数字统一使用阿拉伯数字，在贴照片处粘贴近期 2 寸

（5.3cm*3.5cm）正面半身免冠彩色证件照； 

三、本表所填内容需与上海市养老护理员信息管理系统中的该

护理员的信息保持一致； 

四、人员身份选填机关事业单位人员、社会组织人员、企业人

员； 

五、学历按照最高学历填写； 

六、工作单位填写单位全称，以公章为准； 

七、工作单位性质选填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、企业； 

八、持原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，按证书等级对

应填入养老护理员国家技能等级栏； 

九、简历从学徒或初中毕业填起，精确到月，不得断档； 

十、主要事迹要求突出工作实绩、表述准确、文字精炼，500

字左右； 

十一、推荐栏需各相关单位负责同志签字确认并加盖公章； 

十二、本表用 A4 纸规格上报，一式 3 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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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 名  性 别  

照片 

（近期 2 寸正面 

半身免冠彩色 

证件照） 
5.3cm*3.5cm 

民 族  出生日期  

籍 贯  政治面貌  

人员身份  学 历  

工作单位  
工作单位

性 质 
 

证件类型  证件号码  

从事养老

护理年限 
 

综合评价

等 级 
 

工作单位

联系电话 
 

个人联系

电 话 
 

养 老 护 理 员 

国家技能等级 
 □四级/中级工  □三级/高级工  □二级/技师  □一级/高级技师 

证 书 编 号  

个 

人 

简 

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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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时 

何地 

受过 

何种 

奖励 

 

何时 

何地 

受过 

何种 

处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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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事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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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级推荐审核意见 

所在 

单位 

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签字人： 

 

（盖章） 

年   月   日 

推荐 

单位 

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签字人： 

 

（盖章） 

年   月   日 

评选表

彰工作

领导小

组审核

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签字人： 

 

（盖章） 

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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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先进个人征求意见表 
 

姓名：           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职务： 

纪检监察 

机关意见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组织人事 

部门意见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公安部门 

意见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说明：1.本表适用于除企业负责人以外的其他人员； 

2.由推荐单位统一征求公安部门意见。对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，还需按管理权限 

征求纪检监察机关、组织人事部门意见； 

3.姓名、单位和职务等信息填写准确，与推荐审批表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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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  上海市民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1 年 2 月 25 日印发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
